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溆浦县卢峰镇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卢峰镇“飞线充电”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、镇属各单位：

《卢峰镇“飞线充电”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镇党委、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溆浦县卢峰镇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8月18日

卢峰镇“飞线充电”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

工作实施方案

为深刻吸取电动自行车“飞线充电”引发的火灾事故教训，坚决遏制此类安全事故发生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上级工作部署，结合我镇实际，特制定本专项排查整治实施方案。

一、 工作目标

    全面排查，摸清底数：对全镇范围内住宅小区（含老旧小区）、村民自建房集中区、出租屋、沿街商铺、企业员工宿舍等重点区域存在的“飞线充电”行为进行拉网式排查，建立隐患台账。

    集中整治，消除隐患：坚决清理、取缔各类违规私拉乱接电线充电行为，依法拆除违规充电设施，消除安全隐患。

    强化宣传，提升意识：广泛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，普及“飞线充电”危害及安全充电知识，提升居民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。

    健全机制，长效管控：探索建立政府主导、部门联动、村（居）委会落实、物业协同、群众参与的常态化监管机制，防止问题反弹。

二、 组织领导

成立卢峰镇“飞线充电”专项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：

总指挥：陈慧平  镇党委书记

组  长：刘掌让  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常务副组长：张  华  党委委员、人大副主席

副组长：粟深坚  镇党委副书记

        韩若男  镇党委副书记（挂职）

        龚振华  镇党委委员、人大主席

        张  兵  镇党委委员、政法委员、武装部长

        张军兰  镇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

        朱佳特  镇党委委员、组织委员

        严艳蓉  镇党委委员、副镇长

        刘丽娥  副镇长

        王  韬  副镇长

        贺  博  副镇长

        向鹏源  副镇长
成  员：镇党政办、镇应急办、镇执法大队、公安三所、镇市监所、41个村（社区）书记、驻村干部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镇应急办，由蔡润堃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日常协调、信息汇总、督促检查等工作。

三、 整治范围与重点

范围：全镇所有区域。

重点聚焦：所有住宅小区（含商品房小区、老旧小区、安置小区）；村民自建房集中区域、出租房屋密集区域；沿街商铺（特别是“三合一”、“多合一”场所）；劳动密集型企业、工厂的员工宿舍区；医院、学校、养老机构、商场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周边；公共楼道、门厅、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楼梯间等公共区域。

重点整治行为：从住宅室内（窗户、阳台、墙体穿孔）私拉电线（含各类延长线、插线板）至室外、楼道、公共区域为电动自行车充电；在建筑公共门厅、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楼梯间等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充电；在室内（尤其是客厅、卧室、过道）为电动自行车充电；使用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充电器充电；集中充电设施管理不规范、维护不到位等问题。

四、 实施步骤
（一） 宣传发动与自查自纠阶段（2025年8月18日—8月30日）

    1.发布通告：通过镇政府抖音号、小区公告栏、电子屏、宣传单、流动宣传车、村村响广播等多种形式，广泛发布消防安全宣传教育，普及“飞线充电”危害及安全充电知识，明确危害、法规要求和整治措施。

    2.深入宣传：组织镇村干部、网格员、物业人员、志愿者等力量，开展入户宣传，发放《卢峰镇关于严禁“飞线充电”行为告知书》，面对面讲解危害和正确充电方式。利用典型案例进行警示教育。

    3.自查自纠：督促各村（社区）、物业服务企业、企事业单位、出租房房东组织发动居民、员工、租户，对自身存在的“飞线充电”行为进行自查，并限期自行拆除违规充电设施。

（二） 集中排查与登记造册阶段（2025年9月1日—9月30日）

    1.联合排查：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，组织镇应急办、综合执法队、派出所、社区（村）干部、网格员、物业人员组成联合排查组，按照网格化分工，对整治范围内所有重点区域进行“扫楼式”、“地毯式”排查。

    2.建立台账：对发现的“飞线充电”点位进行详细登记，记录具体位置（楼栋号、单元号、楼层）、户主/租户信息（可查证范围）、现场照片等，建立“一户一档”或“一点一档”隐患台账，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时限。

    3.边查边改：排查过程中，对发现的违规行为进行现场劝导教育，责令限期整改。

（三） 集中整治与依法处理阶段（2025年10月1—12月30日）

    1.督促整改：对自查自纠阶段和排查阶段发现的“飞线充电”隐患进行“回头看”。逾期未整改的由社区（村）、物业负责持续上门劝导督促。

    2.联合执法：

    对经多次劝导仍拒不整改的“飞线充电”行为，由镇应急办牵头，联合消防大队、派出所、镇执法大队、供电所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。依法对违规私拉的电线、插座等充电设施进行强制剪除、清理（操作前务必确保断电安全）。对在公共区域违规停放、充电，拒不改正的个人，依据《消防法》、《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等予以警告或罚款。对因“飞线充电”引发火灾或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且拒不整改的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。

    3.重点攻坚：对“飞线充电”问题严重、整改难度大的区域（如老旧小区、无物业小区、出租屋集中区），由领导小组挂牌督办，集中力量攻坚。

（四）巩固提升与长效管理阶段（贯穿始终并持续进行）
    1.强化日常管理：压实物业服务企业主体责任，将禁止“飞线充电”、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纳入物业服务合同和日常巡查内容，加强小区内巡查劝阻和公共区域管理。发挥村（居）委会、网格员作用，将“飞线充电”治理纳入网格化管理，建立常态化巡查和“吹哨”报告机制。鼓励群众通过“随手拍”等方式举报违规行为。

    2.持续宣传教育：将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纳入常态化宣传内容，利用各种载体持续开展宣传教育，巩固整治成果，提升居民安全习惯。

    3.建立长效机制：总结整治经验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，形成齐抓共管的长效机制。

五、 职责分工
    1.领导小组办公室（镇应急办）：负责总体协调、方案制定、信息汇总、督查通报、组织联合执法、联络上级部门。

    2.综合行政执法队：负责牵头组织对拒不整改的“飞线充电”行为进行现场执法，依法拆除违规设施；对占用公共区域违规停放充电行为进行处罚。

    3.公安三所：负责依法查处妨碍执行公务、阻挠整治工作的行为；对违反消防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罚；参与联合执法行动；提供必要警力保障。

    4.市场监管所：负责流通领域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、充电器等产品质量监管，打击销售不合格产品行为。

    5.各村（社区）：

负责本辖区（特别是无物业小区、村民自建房区）的宣传发动、排查登记、信息上报。组织网格员、志愿者开展日常巡查、劝导、报告。协助推进集中充电设施选址、建设协调。督促出租房房东落实安全管理责任。做好居民沟通解释和矛盾化解工作。

    6.物业服务企业：

    负责管理服务小区内的宣传告知、排查劝阻、隐患上报。加强日常巡查管理，及时发现制止“飞线充电”和违规停放行为。负责管理区域内集中充电设施的日常维护、安全管理。配合政府部门开展整治工作。业主委员会（或居民代表）： 积极协助社区（村）、物业开展工作，引导业主遵守规定。

六、 工作要求
    1.提高认识，压实责任：要充分认识“飞线充电”问题的严重性和整治工作的紧迫性，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，按照职责分工，主动作为，密切配合，形成合力。

    2.强化宣传，营造氛围：坚持宣传先行，贯穿始终，营造“人人知晓危害、人人支持整治、人人参与安全”的浓厚氛围，争取广大群众的理解、支持和配合。

    3.严格执法，确保实效：坚持“教育为主、处罚为辅”与“严格执法”相结合。对屡教不改、拒不配合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行为，要敢于动真碰硬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，确保整治取得实效，形成震慑。

    4.疏堵结合，标本兼治：在坚决“堵”住违规充电行为的同时，要着力“疏”通安全充电渠道。加快推进集中充电设施建设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关键，要主动服务，破解难题。

    5.加强督查，严肃问责：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督查检查，定期通报工作进展和存在问题。对工作不力、推诿扯皮、整治效果不明显的单位和个人，进行通报批评；对因工作失职导致发生火灾事故的，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。镇纪委视情介入督查。

    6.信息报送，及时沟通：各社区（村）、相关成员单位要明确专人负责信息报送工作。排查阶段每周报送排查进展和台账；整治阶段及时报送执法、拆除情况；重大情况随时报告。整治工作结束后，进行全面总结。

请各相关单位、各村（社区）根据本方案要求，立即行动起来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确保专项排查整治工作落到实处，取得实效，为卢峰镇营造安全、稳定、和谐的社会环境。

溆浦县卢峰镇人民政府

2025年8月18日      

 

卢峰镇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5年8月18日印








